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于 2022年 10月 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增加对浙江威乐新能源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威乐公司”）担保额度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西贝拉”）在原有担保额度基

础上对威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5,000万元,有利于缓解威乐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融

资成本，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被担保人威乐公司经营正常，其多数董事

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由加西贝拉推荐,公司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财务状况，担保

风险可控。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对《关于增加对浙江威乐新能源压缩机有

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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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1月 1日 


